政策解读|知识产权海关保护

一、海关保护的知识产权有哪些？
海关保护的知识产权是指与进出口货物有关并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行政法规保护的商标专用权、著作权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及专利权 。
二、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工作的执法依据有哪些？
执法依据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的实施办法》。
三、哪些情形可以启动知识产权海关保护？
第一种情形：依申请启动
知识产权权利人发现进出口货物有侵犯自己知识产权（无论是否备案）嫌疑的可以向海关申请启动保护。
第二种情形：依职权启动
海关发现进出口货物有侵犯备案知识产权嫌疑的，书面通知知识产权权利人，权利人申请扣留的，启动保护。

四、依申请保护的流程是什么？

 (
权利人发现侵权嫌疑货物
向货物进出境地海关提出扣留申请
书面申请书
证明材料
足以证明侵权事实明显存在的证据
提供货物等值担保
材料齐全并提供担保
海关实施扣留
材料不齐全或未提供担保
海关驳回申请并书面通知权利人
双方通过司法途径解决争议
)










五、依职权保护的流程是什么？

 (
海关发现侵犯备案知识产权的嫌疑货物
书面通知知识产权权利人
权利人3个工作日内提出扣留申请并
提供不超过货物价值的担保（最高10万）
权利人未提出申请或未提供担保
海关实施扣留
海关放行货物
海关进行调查、审理
海关作出处罚决定
)
六、进出口货物侵犯知识产权将会承担哪些责任？
（一）行政责任
被扣留的侵权嫌疑货物，经海关调查认定构成侵权的，由海关予以没收并对进出口企业处以货物价值30%以下的罚款。
温馨提示：边民互市渠道及行邮渠道侵权行为也参照上述处罚标准进行处罚。
（二）刑事责任
进出口货物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构成刑事犯罪的，海关移送公安部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民事责任
知识产权权利人可以依法对进出口企业进出口侵权货物的行为提起民事诉讼，要求承担民事侵权责任。
七、被海关没收的侵权货物会怎么处置？
（一）捐赠——消除侵权特征后直接用于公益事业；
（二）有偿转让给权利人——权利人有收购意愿的，消除侵权特征后有偿转让给权利人；
（三）拍卖——消除侵权特征后依法拍卖，拍卖款项上交国库；
（四）销毁——不能按上述方式处置的，予以销毁。
侵权货物处置按上述方法依次选择适用合适方式进行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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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怎么进行知识产权海关备案？ (
登录海关总署官网进入互联网+海关
知识产权
进行用户注册
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子系统
录入备案申请数据
海关总署在30个工作日内进行核准或者驳回申请
如被驳回，可根据驳回理由修改后再提交
)
